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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「本會推動原住民族登記傳統名字便民措施3年計畫(113
年至115年)」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計畫緣起：「姓名條例」修正已逾30年，然目前登記傳統名

字的族人不到4萬人，僅佔全體族人的6%，為促使更多族人願
意回復登記傳統名字，加深自身對於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體
悟，強化外界對於原住民族傳統名字的認同與理解，爰本計
畫之訂定為我國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重要成果。

二、計畫執行策略及方法：本計畫主要係為提升族人登記傳統名
字意願，提升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族傳統名字的歷史及文化
脈絡的理解，透過「跨機關整合性服務」、「一站式服務」、「
登記優惠措施」、「運用多元管道行銷宣傳」及「人力培訓
與行政激勵」等五大執行策略，強化外界及機關組織成員對
於原住民族命名文化的知識，形塑友善原住民族傳統命名環
境，提升登記傳統名字的人數。

三、計畫期程：自民國113年起至115年止，共計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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